
※近年各官等之女性比率變化情形，具有簡薦委任 (派)官等之女性比率由 107 之
56.6%，至 108 年底降為 56.5%，111 年回升至 57.1%。若就各官等觀察，以簡任(派)
女性比率由 34.6%提升至 39.1%，增加 4.5 個百分點最多，呈現逐年上升趨勢，薦任
(派)由 57.9%提升至 58.9%，增加 1.0 個百分點，另委任(派)則由 57.2%降至 56.0%，
減少 1.2 個百分點。

 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−按簡薦委任(派)分

  公務人員女性比率−按官等別分

(中華民國 107 年底~111 年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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